OEM委托生产协议
甲方:

乙方: 
经甲乙双方友好磋商，本着互惠互利，共同进步的原则，达成如下协议:

1. 甲方向乙方定牌采购 xxx 产品， 型号对应如下:
	型号
	输入
	输出

	
	
	


二．甲方委托乙方生产甲方所采购的产品机型，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向乙方提供要货计划，并应按时接收计划内的产品及对定牌产品进行验收。
三．乙方应严格组织定牌产品的生产，非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私自更改甲方确定的技术要求，甲方拥有产品设计，开发的所有权。产品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。产品的的售后及质量责任由甲方全权负责，甲方为认证要求得到满足的责任方。
四．乙方提供生产场地，人员，设备及相关支持对产品进行生产，接受甲方的监督及相关质量改进建议，并对甲方所委托生产的产品质量安全负全责，保证所生产的产品符合CCC/CQC认证及其他甲方要求的产品认证要求。
五．乙方不担当产品的销售和分销，但乙方需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和售后维修服务。

六．本协议从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即生效，期限为五年。
七．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。

甲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 
盖    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 章：     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
 
